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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六一” 意义不同往

常。 新修订的 《未成年人保护

法》 正式实施， 首次在我国法律

中规定学校和幼儿园要开展适合

未成年人年龄的“性教育”。 同

日， 教育部颁布 《未成年人学校

保护规定》， 其中提到学校要有

针对性地开展青春期教育、 性教

育。 尽管如此， 在中国儿童性教

育这条路上， 还有很多挑战待

解。 （6 月 10 日红星新闻）

性教育在中国长期是一个令

人难以启齿的敏感话题， 如何将

“性” 告诉孩子， 是家长和老师

们最为尴尬和头痛。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 中国尚处于性封闭的

时代， 青少年很难接受到正式、

系统的性教育， 处于性知识贫

乏， 性教育观念陈旧的状态。 改

革开放以来，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

信息的大量涌入， 人们的观念也

逐步发生了变化。 特别是， 新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 明确规定“学校、 幼儿园应

当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

性教育”， 表明学校、 幼儿园开

展性教育， 将成为一项法定义

务。

然而， 让大众必须正视的

是， 目前性教育在我国的义务教

育体系中， 依然被限制在一个较

低的层面上， 加上经济社会和文

化环境的差异， 导致地区之间、

城乡之间性教育发展不平衡。 即

使在城市的一些中小学， 性教育

课程也只是个摆设。 偶尔开设了

性教育课， 老师讲课也是“点”

到为止。 而在观念相对落后的农

村学校， 性话题甚至是一个禁

区。

由于学校缺少公开、 持久、

正确的性教育， 当代中小学生的

性知识可以说是既丰富又贫乏。

他们的性知识来源途径十分复

杂， 例如色情刊物、 电视、 互联

网、 光碟或是某些画报。 这些以感

官刺激为主， 甚至诱导犯罪、 粗

俗的性知识， 通过多种渠道向中

小学生传播， 使他们在身心成长

的关键期受到有害影响。 随着近

年来婚前性行为的增多、 性病和艾

滋病的低龄化趋势、 少女怀孕的增

加等问题的出现， 中小学生性教育

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可见， 性教育入法， 关键还需

要家校合力履法。 中小学性教育，

应成为生命教育的一种标配。 首

先， 从小学开始进行正规的性教

育， 显得尤为迫切。 教育部门及学

校应将性教育纳入生命安全教育的

一项重要内容， 在新一轮的教育改

革中予以实施。 同时， 学校的性教

育应坚持强制性和普及性并重， 将

其置于语文、 数学、 英语等学科同

等重要位置， 着力解决性教育师资

缺乏的问题， 按排正常足额的课

程， 实行定期考查。 家长不仅支持

学校开展性教育， 还要对未成年子

女进行性教育启蒙。 只有这样， 对

未成年人的性教育， 才能逐渐进入

法制化、 制度化和社会化的健康发

展轨道。

作为一项面向经济困难公民

等群体的公共法律服务， 我国的

法律援助事业近年来发展迅速，

但案件办理质量不高、 专业服务

力量不足、 覆盖面不够大等问题

也日益显现。 针对这些难点， 正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九次会议审议的法律援助法草案

二审稿作出重要修改， 更好为你

的合法权益“撑腰”。 （6 月 8

日新华社）

法律援助通过法律手段帮助

困难群众解决基本生存、 生产生

活问题， 关乎经济困难群众和特

殊案件当事人的权益保障， 是暖

人心的重要民生工程。 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明确把完善法律援助

制度作为“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

度” 的重要组成部分， 提上了改

革的议事日程。

众所周知， 我国法律援助制

度起步较晚， 从 1994 年我国第

一个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

在广州市挂牌成立， 到 2003 年

《法律援助条例》 正式实施， 法

律援助制度无法可依的局面才得

以终结。 但要看到， 随着时间的

推移， 经济社的发展， 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法律援助需求， 现行

的 2003 年 《法律援助条例》 明

显滞后于当下公众对司法正义的

期待。

和其他领域律师相比， 承办

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待遇相对较

低， 逐渐出现部分法律援助人员

在办案中敷衍了事、 随意应付，

不及时向受援人通报法律援助事项

的进展， 拒绝、 拖延、 中止或擅自

终止承办的法律援助事项等问题，

导致案件办理质量不高、 专业服务

力量不足、 覆盖面不够大， 这不仅

有违法律援助的初衷， 损害着受授

人的合法权益和政府的形象， 更让

众多困难群众对法律的正义失去信

心。

法律援助法草案二审稿正在作

出重要修改， 着力提升质量监管，

要求相关机构制定质量标准、 开展

质量考核和监督， 并及时查处相关

投诉， 从制度上要求法律援助机

构、 承办律师等提升服务质量， 让

每一起法律援助案件经得起法律和

时间的检验。 同时， 将法律援助相

关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 建立动

态调整机制， 保障法律援助工作需

要， 促进法律援助均衡发展。 通过

一系列措施， 更好为困难树人的合

法权益“撑腰”。

这些举措充分体现了对法律工

作者“司法为公、 一心为民” 的要

求， 更彰显了法律援助的政府职责

担当。 毕竟， 法律援助进一步规范

化， 办案质量不断提高， 法律援助

才能离百姓更近， 才能让老百姓有

更多更强的获得感， 为推进全面依

法治国不断夯实信任之基。

近日， 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

民法典生效后全国首例“无烟列

车” 公益诉讼有了调解结果。

“按照调解协议， 铁路北京局、

铁路兰州局、 铁路总公司三被告

在涉案列车上的吸烟区及吸烟装

置将全面取消。” 6 月 9 日， 中

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

金会副秘书长、 法律工作委员会

秘书长马勇向记者告知了调解结

果。 （6 月 11 日人民网）

今年 1月， 中国生物多样性

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针对“普

速列车吸烟” 一事， 将铁路北京

局、 铁路兰州局、 铁路总公司诉

至法院，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

院正式立案， 因该案是民法典生

效后全国首例“无烟列车” 公益

诉讼， 备受社会各界关注。 普速

列车既俗称的“绿皮车”，该公益

诉讼胜诉的意义重大，标志着“绿

皮车”全面禁烟的时代来临，但铁

路部门是否主动履行调解结果还

是未知数，必须敦促执行到位。

如今， 高铁和动车的车厢由

于全封闭， 出于安全考虑已经全

面禁烟。 然而， “绿皮车” 一直

以来都没有实行禁烟， 尽管在车

厢设有吸烟区， 但由于没有强制

实行全面禁烟， 一些不自觉的乘

客在车厢里也肆无忌惮地吸烟，

常常造成车厢里烟雾缭绕， 让许

多乘客被动吸了“二手烟”。 虽

然大多数吸“二手烟” 的乘客或

多或少都有一些怨言， 但真正去

较真的却少之又少， 顶多让身边

的吸烟者到别处去吸烟。 而乘务

人员对此现象通常也见怪不怪，

很少有劝阻乘客吸烟的。

根据现场调查和检测， 车厢接

头处有人吸烟后， 车厢中部的空气

污染指数明显翻倍， PM2.5 较无人

吸烟时超标 9.66 倍。 可见， 车厢

里“二手烟” 的危害性比较大。 为

此， 中国绿发会代表广大普速列车

乘客， 对上述三公司提起了环境侵

权公益诉讼， 首开民法典施行之后

列车控烟诉讼维权的先河。

经法院主持三方调解， 最终达

成协议： 三被告在涉案列车上的吸

烟区及吸烟装置将全面取消； 在车

站、 列车加强控制吸烟的宣传； 支

付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

基金会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 这样

的调解结果， 等于宣告这起“绿皮

车” 禁烟公益诉讼的胜诉， 同时，

今后“绿皮车” 不会再有吸烟区及

吸烟装置， 将开启“绿皮车” 全面

禁烟的时代。 然而， 怕就怕铁路部

门或部分普速列车拒不履行， 依然

保留吸烟区及吸烟装置， 让调解协

议成为一张废纸。 因此， 执法部门

有必要对部分抵制者强制执行到

位， 并对拒不执行的责任人， 严厉

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才能真正让调

解协议落到实处， 发挥法律效力。

目前， “绿皮车” 仍是很多乘

客出行的交通工具， “二手烟” 对

广大乘客的危害较大， 而在列车上

吸烟也存在火灾隐患， 普速列车全

面禁烟已刻不容缓。 期待铁路部门

以这起公益诉讼案件为契机， 肩负

起保障公众环境权益的职责， 尽快

制定普速列车全面禁烟的行业规

定， 并加强监督和管理， 让“绿皮

车” 不再遭受“二手烟” 的侵扰，

为广大乘客创造一个“无烟” 的良

好乘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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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绿皮车”全面禁烟时代

法律援助立法彰显政府职责担当

“性教育”入法，家校合力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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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

日前， 长春消费者王丽(化名)在

某短视频平台一直播间工作人员引导

下， 微信扫码付款 669 元购买产品，

因售后未达成一致意见， 卖家直接拉

黑微信玩“跑路”。 随着互联网交易

不断升级， 直播带货销售模式迅猛崛

起。 与此同时， 其存在的夸大宣传、

诱导场外交易、 假冒伪劣、 售后服务

保障难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 日

益突出。 (6月 10日 《工人日报》 )

百家讲：

通过诱导消费者在场外交易， 消

费者就成了商家案板上的肉， 任其宰
割。 如果销售的是假冒伪劣商品， 消

费者想维权也往往维权无门， 平台不
会为此担责， 对商家也难以形成约束

力， 消费者往往只能哑巴吃黄莲。 场

外交易对商家有利， 主播、 电商自然
希望进行场外交易 ， 尤其是无良主

播、 无良商家， 想通过场外交易侵犯
消费者权益， 更是会想方设法把消费

者引出场外进行交易。

对消费者来说， 就要增强防范意
识、 维权意识， 不要相信主播及服务

人员以私加微信进行场外交易的要
求， 一定要选择在网络平台链接内下

单， 这样才能便于后期维权。 消费者

对于主播、 商家存在诱导进行场外交

易的行为， 应及时向平台投诉举报。

同时， 电商平台也要加强平台管理，

要求主播、 商家必须规范交易， 不得
诱导消费者场外交易， 对于违反管理

规则的主播、 商家要依规严惩。

针对直播营销的相关法律法规近

年来陆续出台， 要让这些法律法规、

规章制度能够发挥出应有效力， 关键
需要监管部门能够严格执行， 不能成

为 “一纸空文”。 监管部门加强执法
力度， 加大对直播营销的监管力度，

督促网络平台加强管理， 规范直播带

货， 让主播再也玩不出这些损害消费

者权益的 “花样” 了。 ———戴先任

“痰”：

近日， 杭州到北京一航班落地滑

行阶段， 有粉丝不听机组劝阻， 前往

头等舱追星， 引发公众关注。 民航局

表示， 民航公安机关将进一步强化民

航社会面治安管控， 对粉丝追星过程

中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保持严打态

势。 （6月 12日 《北京日报》）

百家讲：

飞机乘客座位的安排都是围绕平

衡进行的： 任何物体都有重心飞机也
一样， 飞机的重心需要控制在安全范

围内才可以进行起飞和降落。 飞机上
的每位旅客对飞机平衡都都很重要，

任何变动都会对飞行安全产生影响。

飞机在落地滑行阶段粉丝不听机组劝
阻前往头等舱追星， 涉及飞机安全自

然会引起公众关注。

作为粉丝想与自己心中的偶象近

距离接触或接送并无不妥， 也是个人

自由。 但是这种自由不代表粉丝就可
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公民包括粉丝

的所有行为都应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
进行 。 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

上， 追星不遵守民航安全管理有关规

定， 甚至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 扰乱机场和航班运行秩

序， 给民航运行和旅客出行带来安全
隐患， 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希望粉

丝面对自己的偶象要保持理性， 不要

触碰法律红线； 公安机关对触碰红线
的追星行为， 要保持高压态势做到零

容忍， 让追星不再疯狂。 ———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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